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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1_38387.htm 根据《商务部法律、

行政法规起草及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对部规章制定

的有关程序规定，经广泛征求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做出修改的决定。 修改的内

容为：将原实施细则第六条：“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的申请人

应当是与进出口贸易或国际货物运输有关、并有稳定货源的

单位。符合以上条件的投资者应当在申请项目中占大股。”

修改为：“国际货代企业的股东可由企业法人、自然人或其

他经济组织组成。与进出口贸易或国际货物运输有关、并拥

有稳定货源的企业法人应当为大股东，且应在国际货代企业

中控股。企业法人以外的股东不得在国际货代企业中控股。

”另外，将原条文中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外经贸

部”，修改为“商务部”；原条文中的“对外经济贸易主管

部门”修改为“商务主管部门”；“地方对外贸易主管部门

”修改为“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现重新发布修订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自

发布之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00四年一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第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国际货运代理市场秩序，加强对国际

货运代理业的监督管理，促进我国国际货运代理业的健康发

展，经国务院批准、根据原外经贸部1995年6月29日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以下简

称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可以作为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

代理人，也可以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作为代理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是指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或其代理

人的委托，以委托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办理有关业务，

收取代理费或佣金的行为。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作为独立经营

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是指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接受进出

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签发运输单证、

履行运输合同并收取运费以及服务费的行为。 第三条 国际货

运代理企业的名称、标志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与其业务

相符合，并能表明行业特点，其名称应当含有"货运代理"、"

运输服务"、"集运"或"物流"等相关字样。 第四条《规定》第

四条第二款中"授权的范围"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

特区、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在商务部的授权下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国际货运代理业实施监督管理(商务部

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统称行业主管部门)，该授权范围包

括：对企业经营国际货运代理业务项目申请的初审、国际货

运代理企业的年审和换证审查、业务统计、业务人员培训、

指导地方行业协会开展工作以及会同地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规范货运代理企业经营行为、治理货运代理市场经营秩序等

工作。 国务院部门直属企业和异地企业在计划单列市(不含经

济特区)设立的国际货运代理子公司、分支机构及非营业性办

事机构，根据前款的授权范围，接受省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督

管理。 任何其他单位，未经商务部授权，不得从事国际货运

代理业的审批或管理工作。 第五条 商务部负责对国际货运代



理企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并对培训机构的资格进行审查。未经

批准的单位不得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人员的资格培训。培

训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培训内容、培训教材等由商务部另行规

定。 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的人员接受前款规定的培训，经

考试合格后，取得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资格证书。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